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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

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实施细则》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  

各县市区（园区）发展改革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务局，科管委经

发局、科学城发改委，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，

各招标人及有关单位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关于印发<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



设项目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

（绵府办发【2018】15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要求，现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严格招投标方案核准 

从即日起，全市行政区域内所有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，

项目审批部门应依据《实施细则》要求，在项目审批、核准时，

将总投资 400 万元-1000 万元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一并严

格核准为随机抽取招标（具体见附件），不得拆解或打捆项目，

借此规避选择招标方式。 

不核准招标方案、实行备案制管理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

目，招标人应依照《实施细则》严格执行。 

二、严格使用标准文件执行随机抽取 

为完善招标文件编制规则，提高件编制质量，规范招标投

标活动，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务局联合

编制了《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

候选人标准施工招标文件（2018 年）》（下称《标准文件》），全

市行政区域内所有采用随机抽取方式招标的国家投资工程建设

项目，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发出招标文件的应当按《标准文件》

范本编制，招标人或代理机构应当不加修改地引用《标准文件》

中相应条款，可以补充、细化和修改的内容应结合招标项目具

体特点和实际需要编制和填写，但不得与规定条款内容相抵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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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则抵触内容无效。没有列明的评审因素和标准不得作为评标

的依据。专用合同条款不得与通用合同条款抵触，不得违反法

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以及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

用原则，否则相关内容无效。 

非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和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的勘

察、设计、监理和重要设备（材料）采购招标若需采用随机抽

取方式招标的，可参照使用本《标准文件》。 

三、切实加强招标投标过程监督管理 

各级发展改革、住建、交通、水务等行政监督部门、市交

易中心应当监督招标人贯彻执行标准文件，依法加强招标过程

监督，严肃查处以各种理由或借口规避执行随机抽取实施细则

的行为。 

四、及时认真总结上报试点经验 

各级发展改革、住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务部门要积极靠前解

决随机抽取试点、招投标过程可能遇到的困难，及时认真收集

在贯彻执行随机抽取方式招标中的存在问题和典型经验，于

2018 年 10 月 30 日前按行业隶属关系书面报告市发展改革、住

建、交通运输、水务局，以便总结提高。 

附件：1.招标方案核准表格样表 

2.《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随机抽取方式确

定中标候选人标准施工招标文件（2018 年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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绵阳市交通运输局               绵阳市水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6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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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绵阳市XXX局招标核准意见 
建设项目名称： 

招  标  范 围 
招 标 组 织 形 

式 
招  标  方 式 

 

全部招标 部分招标 自行招标 委托招标 公开招标
公开招标

（随机抽取）
邀请招标 

 

备注 

勘察、设计        

施   工        

监    理        

重要设备 

和材料 
       

 

审批部门招标核准意见说明： 

一、招标范围：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重要设备及材料（含安装）等

达到必须招标标准的，应当全部招标。 

二、招标方式：公开招标(随机抽取方式)。招标人应当在指定媒介发布招

标公告。在其他媒介发布招标公告的，其内容必须一致。 

三、招标组织形式：委托招标。 

四、评标标准应该在招标文件中详细规定，除此之外不得另行制定任何标

准。 

五、评标专家应按《四川省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》（川办发〔2003〕13 号）

的规定确定。 

六、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应按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

条例》第十三条规定提供备案材料。 

七、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、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发改委令第

16 号）、《四川省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条例》、《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

进一步规范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的意见》（川府发〔2014〕62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9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<绵阳市国家投资工程建设项目采用随机抽取方式确定中标候选人

实施细则>的通知》（绵府办发【2018】15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规章以及本核准

要求进行招投标活动。招标人应通知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对开标、评标、定标进

行监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绵阳市 XXX 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月 日  

  












